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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继续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用于募投项

目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中瓷电

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

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

中瓷电子继续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用于募投项目的事项进

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同意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19 号），

同意公司向中国电科十三所等 7 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同时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25 亿元。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

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3 年 11 月 1 日出具《河北中瓷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9,940,119 股后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

（大华验字〔2023〕000647 号）。经审验，截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止，中瓷电

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9,940,119 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83.50

元/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499,999,936.5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人民币 37,309,377.46 元，中瓷电子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62,690,559.04

元。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实行专款专用。 

二、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 

公司募集配套资金拟在支付重组相关费用后投入以下项目： 



 

2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总投资额 

扣除发行费用

后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1 
氮化镓微波产品精密制造生产线建

设项目 

河北博威集成

电路有限公司 
55,380.78 55,000.00 

2 
通信功放与微波集成电路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河北博威集成

电路有限公司 
22,718.40 20,000.00 

3 
第三代半导体工艺及封测平台建设

项目 

北京国联万众

半导体科技有

限公司 

61,913.60 60,000.00 

4 
碳化硅高压功率模块关键技术研发

项目 

北京国联万众

半导体科技有

限公司 

31,302.34 30,0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上市公司或其

子公司 
85,000.00 81,269.06 

合计 256,315.12 246,269.06 

三、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8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用于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博威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用于实施“氮化镓微波产品精密制造生

产线建设项目”和“通信功放与微波集成电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总金额为人

民币 2 亿元，借款年利率 2.11%，借款期限 12 个月，自借款手续完成，借款发

放之日起计算（借款分次发放的，以该次借款发放之日起计算该次借款期限），

博威公司获得的公司借款存入相应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该笔募集资金实际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为 17,401.25 万元。鉴于“氮化镓微

波产品精密制造生产线建设项目”和“通信功放与微波集成电路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尚在建设中，为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拟继续使用上述募集资金向

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以实施募投项目，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借款协

议并全权办理上述借款事项的后续具体工作，借款年利率 2.11%，借款期限 12

个月，自借款手续完成，借款发放之日起计算（借款分次发放的，以该次借款发

放之日起计算该次借款期限）。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到期后如双方均无异议，该

笔借款可自动续期。 

四、本次委托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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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二）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度 

总资产 221,251.01 

净资产 148,433.64 

营业收入 101,997.62 

净利润 28,352.96 

注：以上 2025 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其他说明 

企业名称 河北博威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1301857468571744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登记机关 鹿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高新区昌盛大街 21 号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郭跃伟 

成立日期 2003 年 3 月 31 日 

经营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射频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组件、部件整机、材料、设备研制开发、

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生产、批发、零售及进出口业务；

房屋租赁。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30.00 73.00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三研

究所 
111.60 11.16 

石家庄慧博芯业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76.94 7.69 

石家庄慧博芯盛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81.46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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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询，河北博威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本次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1、委托人：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借款人：河北博威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3、借款用途：用于“氮化镓微波产品精密制造生产线建设项目”、“通信

功放与微波集成电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借款额度：人民币 2 亿元募集资金。 

5、借款期限：12 个月，自借款手续完成，借款发放之日起计算（借款分次

发放的，以该次借款发放之日起计算该次借款期限）。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到期

后如双方均无异议，该笔借款可自动续期。 

6、借款利率：年利率 2.11%。 

博威公司获得的公司借款必须存入相应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严格按照协议

规定使用借款。 

六、本次委托贷款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以募集资金向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提供委托贷款，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尚

在建设中，为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的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本次向博威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对公司生产经营无重

大影响。 

本次委托贷款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在委托贷款有效期内对其还

款风险进行合理控制，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和用途等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

理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博威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并与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

管协议》，能够保障募集资金的使用安全。 

七、履行的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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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3 月 2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

续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用于募投项目的议案》，认为本次使

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博威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实施募投项目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尚

在建设中，为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的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董事会同意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博威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实施募投项目。 

八、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本次继续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博威公司提

供委托贷款实施募投项目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继续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博威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实

施募投项目，是基于募投项目建设需要，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继续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博威公司提供委托

贷款实施募投项目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